
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远新能”、“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６０４

号）。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３

，

３３３

，

４００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４．９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

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

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

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

，

６６６

，

６７０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３

，

８３３

，

４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３３

，

３３３

，

４００

股，网上

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致远新能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Ｔ

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致远新能股票

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

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

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

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

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３０３

，

９００

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

１００

，

４５０

，

８６２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２００

，

９０１

，

７２５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１７２５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５７３．７７５０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６

，

６６７

，

０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

１７

，

１６６

，

４００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１６７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０９４４３６２％

，申购倍数为

６

，

２１３．３２７３０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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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特别提示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益昌”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553.36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

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21〕928 号文同意注册。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数量为

2,553.36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

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10,213.36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27.668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

的 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27.66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为 5.00%。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

售股数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697.9920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27.7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9.58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新益昌” 股票 727.7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方式、发行流程、回拨机制、申购及

缴款等环节，并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

（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

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

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4 月 21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

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

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1 年 4 月

22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

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

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5,509,915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35,511,496,5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为 0.02049196%。

配号总数为 71,022,993 个 ，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100,071,022,99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约为 4,879.9638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242.6000 万股）从网下回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455.3920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00%，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7.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970.30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40.00%，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8.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

率为 0.0273235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定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T+1 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

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T+2 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0

日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华生科技”）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８９７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

Ａ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００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

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本次发行的价格为

２２．３８

元

／

股。 根据《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

回拨前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５６９．０５

倍，超过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规模的

５０％

（

１

，

２５０

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

拨机制实施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２

，

２５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３５１３３１％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具体内

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

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３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

与网上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４

、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网下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

称、配售对象类型、申购数量、获配数量等。 根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Ｔ－１

日）公布的《发行公

告》，本公告一经刊出亦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初步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了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会议室主持了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网上申购发行摇号抽签仪式。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

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９９１２

，

４９１２

末“

５

”位数

６６４６５

，

１６４６５

，

９９１２０

末“

６

”位数

８３８２０９

，

６３８２０９

，

４３８２０９

，

２３８２０９

，

０３８２０９

末“

７

”位数

２６３１０１５

末“

８

”位数

８７５３１１９９

，

０５４８９２３５

，

６００６４０８７

凡参与网上申购华生科技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２

，

５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１

，

０００

股华

生科技

Ａ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最终收到的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公布的

３

，

１０６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１３

，

３６１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

象中，

３

，

１０５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１３

，

３６０

个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在申购平台提

交了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

，

１１６

，

４３０

万股；有

１

家投资者管理的

１

个配售对象没有通过网

下申购电子化平台参与申购。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未通过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参与申购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万股） 实际申购数量（万股）

１

王翔宇 王翔宇

３１０ 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８

日（

Ｔ－６

日）刊登的《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初步配售

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的比例

获配比例

公募基金、 养老金和社保

基金（

Ａ

类）

１

，

１４６

，

１２０ ２７．８４％ １

，

４２０

，

５４２ ５６．８２％ ０．０１２３８６９０％

年金保险资金（

Ｂ

类）

７２５

，

０９０ １７．６１％ ３７６

，

５７９ １５．０６％ ０．００５１７１７７％

除

Ａ

和

Ｂ

类外的机构类 配

售对象（

Ｃ

类）

１

，

５９０

，

９４０ ３８．６５％ ５２３

，

４８０ ２０．９４％ ０．００３２９３７１％

个人配售对象（

Ｄ

类）

６５４

，

２８０ １５．８９％ １７９

，

３９９ ７．１８％ ０．００２７４４７６％

总计

４

，

１１６

，

４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

１

：本表计算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零股处理原则：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

中零股

７１５

股按照《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管理人同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慧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时间为

２０２１－０４－１６ ０９

：

３０

：

０１．１６０

）。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获配情况”。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 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６６９

号

３７

层

发行人：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特新材” 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2,926.6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836号）。本

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926.6667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4.79元/股。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46.3333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5.00%。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146.3333万股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

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2,092.5667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34.1000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28.5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2,926.6667万股，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志特新材于2021年4月19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志特新材” 股票834.100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1年4月21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4月21日（T+2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

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

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

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4月2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

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

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306,646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88,674,556,500股， 配号总数为177,349,113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7734911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631.16611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20%（585.35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507.216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419.45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60074102%，申

购倍数为6,247.10673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4月20日（T+1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1年4月21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0日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华泰”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841号文注

册通过。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国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统称“联席主

承销商” ）。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4,500万股。 初始

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67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

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

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67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2,677.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网上发行数量为1,147.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3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即3,825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5.97元/股。

瑞华泰于2021年4月19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A股1,147.5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方式、发行流程、回拨机制、申购及缴款等环节请投资者重点

关注，并于2021年4月2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1年4月21日（T+2日）披露的《深圳瑞华泰薄膜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资金应于2021年4月21日

（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

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

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4月21日（T+2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 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

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

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1年4月22日（T+3日）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

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

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根据

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国信证券投资者平台在线签署的《承诺函》，网下

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

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

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

日起6个月。

3、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有效报价网下

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

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5,510,494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52,859,218,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170861%。 配号总数为

105,718,436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105,718,43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606.47

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

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382.5万

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295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530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89448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4月20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778号国信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1年4月21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0日

深圳市正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正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正弦电气”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2,1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0

年12月1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842号文注册

同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150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

售预计发行数量为322.5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

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2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本次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

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79.2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48.2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下、网上初始发行合计数量1,827.5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1年4月19日 （T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正弦电气” A股548.25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 申购、 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1年4月21日

（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正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1年4月2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

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

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4月2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

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 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

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

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

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期摇

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

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5,506,487户，有效

申购数量为26,066,767,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103253%。 配号总数为52,

133,534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52,133,53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322.50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15.00%，本次初始战略配售

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根据《深圳市正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同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754.54倍，超过100倍，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182.75万股股票（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1,096.5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731.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80433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4月20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

将于2021年4月21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正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0日


